


一、就业困难人员范围 

根据《关于印发＜乌海市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＞的通

知》（乌人社发〔2020) 62 号）文件规定，公益性岗位安置对

象为就业困难人员，就业困难人员范围为城镇常住人员中法

定劳动年龄内、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并已进行失业登记

的下列 7 类人员。 

1．大龄失业人员。指具有鸟海户籍（本人提供户口簿） 

或乌海常住 6 个月以上（由社区平台向就业部门出具居住证

明），且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I 年以上的女性年满 40 周岁、 

男性满 50 周岁及以上失业人员。 

2．残疾人员。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残

疾人。 

3．零就业家庭成员。指同一家庭户口内有 2 名及 2 名以

上共同生活成员，并且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

求的家庭成员均进行失业登记，且无经营性、投资性收入的

城镇居民家庭人员。 

4．失地农牧民。指依法被区级以上政府实施统一征地后， 

完全失去原承包耕地或草场，女性年满 40 周岁、男性满 50 周

岁及以上的农牧民。正在享受的征地补偿月标准高于当地失

业保险金标准的人员不在此类人员范围。 

5．长期失业人员。指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，且

在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的经办之日起计算

失业 1 年以上女满 35 周岁、男满 45 周岁的失业人员。 

6．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。指自毕业之日起计算，离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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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年及以上从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（高校毕业生主要指从全

日制高等院校专科及以上毕业的学生）。 

7．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（政策执行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

日止） 

符合上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失业退役士兵可优

先申请享受公益性岗位安置。 

二、公益性岗位开发范围 

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下发《关于公布第一批基层社

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目录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函〔2009) 135 

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具体岗位范围及职责范围如下所示： 

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 

从事公共就业服务、社会保障、计划生育服务、人口信

息核查等、劳动关系协调、劳动监察及相关事务等管理服务

工作岗位； 

基层农业服务 

从事农业、扶贫开发等公共服务工作岗位； 

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

从事医疗、卫生、保健、防疫等辅助性服务工作岗位； 

基层文化科技教育服务 

为居民提供文化、科技、教育、体育等公益服务类岗位； 

基层法律服务 

为居民提供从事普法宣传、帮扶救助、就业帮助、法律

援助、信访接待、民事调解等服务工作岗位； 

〔六）基层民政、托老托幼助残服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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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居民提供社会工作助理、托老、养老、托幼、助残等

服务工作岗位； 

基层市政管理 

从事政府加强城市公共事业、公共事务管理、综合执法

和社会治安治理等辅助性管理工作岗位； 

基层公共环境与设施管理维护 

从事公共设施设备管理、资源再生回收、养护、清洁、 

绿化、保安等工作岗位； 

道路交通综合岗 

从事交通管理、运输管理及后勤保障、公路养护、公路

法制安全管理、公路工程安全管理、道路运输综合管理等综

合保障工作岗位； 

其他 

其他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。 

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。公益岗开发遵循“政府

主导、社会参与、总量控制、统筹开发、属地管理、分级负

责、促进就业”的原则，按照“政府因需设岗、劳动者自主

择岗、单位以岗定人”方式进行。就业部门应会同用人单位

加大岗位开发力度，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后，按

流程安置；进一步建立健全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空岗信息库

和就业困难人员两个实名制数据库，提高人岗匹配度，充分

发挥公益岗的兜底保障功能，尽力做好就业困难人员和建档

立卡贫困户的就业帮扶。 

积极落实就业补贴政策。各区和各用人单位要按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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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性岗位相关政策规定和就业补助资金相关文件要求，落

实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政策。岗位补贴按我市当年最低

工资标准执行；社会保险补贴按照用人单位为公益性岗位招

用人员实际缴纳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和

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，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城镇基本养老保

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部分。超出上述政策规

定的，由地方财政或用人单位自筹资金解决。公益性岗位补

贴期限不超过 3 年，距离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人员可延长至

退休。 

五、强化公益性岗位日常管理。各用人单位应加强公益

性岗位人员的考核管理，细化考勤制度，为公益性岗位安置

人员建立包括劳动合同、工资发放、社会保险缴纳证明、考

勤表等内容的个人档案；要积极为公益性岗位人员提供岗位

培训，以适应工作需要。相关部门要做好数据核查，对公益

性岗位招用人员的增减变动和劳动报酬、岗位补贴、社会保

险补贴发放等情况做好监督管理，杜绝拿钱不干事，岗位职

责不清，工作纪律不严等“变相发钱”、“吃空晌”、“养懒人” 

“一人多岗”等问题的发生，并将安置情况录入“自治区新

版劳动就业核心业务经办子系统”，实行实名制动态管理。 

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乌海市财政局「 

伙珍厂 兮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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